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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华软件股份公司 

关于与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政府签署 

《智慧新疆大数据产业项目投资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投资合作协议为公司与乌鲁木齐市米东区政府签订的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仅代表双方的合作意愿和合作前提的框架性约定，付诸实施以及实施过程中

均存在变动的可能性，具体合作实施以日后签订的正式合同为准； 

2、本公告所述项目具体投资规模和金额尚不确定，公司将根据未来明确的

交易涉及金额，履行相关审议程序，并根据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本投资合作协议对本年度及以后年度的业绩影响尚不明确； 

4、本次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一、协议的基本情况 

（一）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为了充分利用双方产业优势、资源优势、科技优势、人才优势，共同推动智

慧城市、大数据应用、电子商务、智能制造等领域深度发展，努力实现地方经济

建设与企业发展相融互动，促进双方战略合作关系不断深化和可持续发展，近日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以下简称“东华软件”或“公司”）与乌鲁木齐市米东区政

府（以下简称“米东区政府”）签署了《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政府—东华软件

股份公司智慧新疆大数据产业项目投资合作协议》(以下简称“投资合作协议”)。 

（二）合作对方的基本情况 



新疆地处中国西北边陲，总面积 166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陆地总面积的六分

之一，周边与八个国家接壤，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是“一体多元”文化和

东西方文明交融的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疆是“一带一

路”的国内主要受益区及桥头堡作用，也是联通中亚的重要节点，在一带一路中

扮演本土市场与外贸窗口的双重角色。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疆坚持把发展作为解

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以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为目的，以改革开放为动力，

加快推进新型信息现代化、基础实施现代化，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新疆特点

的科学发展之路。乌鲁木齐作为“一带一路”的中枢地带，米东区作为乌鲁木齐

发展新的爆发点，有着巨大的增长潜力。 

公司与新疆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政府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 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政府 

乙方: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  

（一） 合作内容 

乙方本着立足乌鲁木齐、落户米东区、夯实基础、示范引路、辐射新疆的构

想，拟在米东区投资不少于 12 亿元，并按照以下思路，力争在乌鲁木齐米东区

打造成功东华软件在新疆的“东华软件新疆总部基地”。 

1、与甲方合作共建并运营“智慧新疆大数据产业园” 

甲乙双方共同打造在米东区的“智慧新疆大数据产业园”，建设智慧物流、

健康产业、旅游云计算中心，发展大数据相关业务，孵化一批信息技术企业，提

升乌鲁木齐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具体投资建设内容如下： 

1.1 投资注册“新疆东华大数据有限公司” 

乙方在米东区注册成立“新疆东华大数据有限公司”（名称待定），注册资金

2000 万元，统筹新型智慧城市及大数据业务，对接北京总部的技术资源和当地

的市场，为乙方设立新疆总部基地做好前期准备工作。 

1.2 投资建设运营“智慧物流、健康大数据、智慧旅游中心” 



按照“甲方已有的云中心设备不浪费、乙方负责应用软件的投资和运营”的

模式，甲乙双方在米东区共同建设“智慧物流、健康大数据、智慧旅游中心”。

米东区物流产业园、健康产业园、旅游云的数据一律进中心，逐步增加备份数据

规模，不断扩大乌鲁木齐云计算中心的影响力，努力培育出具有乌鲁木齐特色、

省内领先、国内先进的专业云。 

1.3 投资设立“大数据资产评估中心” 

在“智慧新疆大数据产业园”成立“大数据资产评估中心”，针对数据资源

与数据产品两大类数据资产，面向新疆、西北、欧亚等省内外建立和开展独立、

公正的数据资产评估业务，推动数据资产成为政府和企业的实质性资产，促进数

据资产交易与投融资，为大数据交易、众筹交易等提供科学、量化的价值评估。 

1.4 投资设立“大数据人才培训中心” 

乙方发挥其是中国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授权的唯一一家大数据职业人才

培训机构的优势，联合人社部在乌鲁木齐米东区大数据产业园设立“大数据人才

培训中心”，计划年培养 2000 人以上人社部职协发证认可的合格大数据人才，为

大数据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1.5 协助打造“智慧新疆大数据产业园”成为乌鲁木齐的“中关村” 

乙方负责引荐并联合“中关村 E谷”共同建设乌鲁木齐米东区 IT双创中心，

孵化培育 IT双创企业，打造乌鲁木齐“中关村”。 

1.6 培育高成长性科技企业 

乙方率 5家以上其产业链企业落户乌鲁木齐米东区，每年孵化 2-3家高成长

性科技型企业，5年内孵化不少于 10家高成长性科技企业。 

1.7 与甲方共同设立乌鲁木齐市米东区智慧城市产业引导基金 

基金总规模计划为 5亿元，政府财政或平台公司出劣后资金 1亿元，东华及

其联合的社会资本方出资 4亿元。本产业引导基金，优先投资入驻米东区的“智

慧新疆大数据产业园”的 IT企业，其次投资新疆本地高成长性科技企业。 

2、积极参与“智慧乌鲁木齐”项目建设 



乙方充分发挥自身的人才、技术等优势，积极参与政务信息资源目录体系、

智慧物流、市民卡工程、智慧旅游、区域卫生平台、居民健康档案、DRGS、能源

大数据等“智慧乌鲁木齐”项目建设。参与方式可以多样化，譬如：第一，甲方

投资、乙方建设运营；第二，乙方投资建设、甲方购买服务；第三，PPP 模式。 

3、设立东华新疆总部基地 

当新疆乌鲁木齐米东区大数据有限公司达到营业额 5亿元规模后，乙方在乌

鲁木齐米东区正式挂牌“东华软件新疆总部基地”。 

（二）合作保障机制 

1、成立联合工作小组 

甲乙双方成立联合工作小组，负责双方合作事宜，推进投资和项目的实质性

落地。 

2、制定双方合作的路线图 

联合工作小组尽快拿出双方合作的路线图，有计划、有步骤、有目标地推进

各项工作。 

3、落实落地项目和注册公司 

甲方负责投资落地，甲方推荐乙方参与米东区平安城市六期项目事宜。乙方

积极启动公司在米东区的注册工作，在乙方获得甲方区域 8000 万以上的项目合

同以后启动公司注册。 

三、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乌鲁木齐市米东区政府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 旨在充分利用当地政

府提供的办公、土地、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在当地政府的优先支持下积极参

与参与米东区的电子政务、智慧旅游、市民卡工程、智慧物流、区域卫生平台、

居民健康档案、DRGS、智慧公安（含平安城市）、能源大数据等“智慧乌鲁木齐”

项目建设，以使东华软件实质性进入“智慧乌鲁木齐”建设行列，最短时间内把

业务开展起来，进一步巩固公司在智慧城市领域的行业龙头地位，扩大公司在智

慧城市领域的市场份额和行业竞争力，增强公司产业核心竞争力，提升公司盈利



水平，促进公司可持续发展。 

四、风险提示 

1、本投资合作协议为公司与乌鲁木齐市米东区政府签订的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仅代表双方的合作意愿和合作前提的框架性约定，付诸实施以及实施过程中

均存在变动的可能性，具体合作实施以日后签订的正式合同为准； 

2、本公告所述项目具体投资规模和金额尚不确定，公司将根据未来明确的

交易涉及金额，履行相关审议程序，并根据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本投资合作协议对本年度及以后年度的业绩影响尚不明确； 

4、本次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以上，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五、备查文件 

《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政府—东华软件股份公司智慧新疆大数据产业项

目投资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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